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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



歷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持續列管，請經濟部參採委員意見，持續強化公民電廠參

與機制，並請盤點環社檢核機制，除了漁電共生以外之其他適用類型。
會議結論

1. 經濟部透過「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持續推動公民電廠發展，獎勵案件共26案，

110年度及111年度共16案，完成第1階段獎勵結案，其中3案接續申請第2階段設置獎勵。

2. 經濟部持續研議修正該獎勵辦法，已於112年9月及11月召開2場利害關係人會議，納入外界意見，包括調整執行時限、

放寬定義、簡化審查要件、增列獎勵用途及撥付彈性，並開放可直接申請實質設置階段等，刻正辦理預告作業。未來

也將規劃強化培力機制與輔導團隊，協助申請團體之執行及設置等作業，並提供社區相關經驗及輔導推廣。

3. 經濟部經評估我國太陽光電開發行為涉及相關法規，主要分為適用「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

請綠能容許使用，以及適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都市計畫法」等規範，得依開發規模向土地主管機關申

請容許使用或用地變更。經查各項設置類型均有各類使用土地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土地開發、水土保持、環境

影響評估或海岸管理等審查制度嚴格把關。經濟部及農業部爰針對「地面型漁電共生」設置類型，跨部會合作規劃

「環社檢核機制」，以利政策妥善回應環境與社會議題並順利推展。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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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建議繼續列管
經濟部雖已規劃於112年12月底完成預告「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示範

獎勵辦法」，實質放寬申請資格及條件，後續仍須依照執行情形，滾動檢討修正。



氫能推動尚屬於示範驗證階段，請經濟部持續有關技術研發，同時就安全法規進

行研議調適，未來進入商轉階段後，需考量搭配政策誘因，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會議結論

1. 我國氫能以技術研發及設備驗證為主，應用部分包含「混氫發電」、「氫能煉鋼」、「鋼化聯產」等技術，供給部分

開發「去碳燃氫」及「再生能源電解產氫」關鍵技術。經濟部藉由推動氫能示範驗證計畫，據以逐步確立氫能本土應

用方向及供給配套設施選項與期程，作為長期規劃之參考依據。能源署已於112年7月4日公告指定「氫燃料」為能源，

並於112年11月1日公告「加氫站銷售氫燃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

2. 為建構設置加氫站之安全環境及完善管理機制，經濟部已於112年12月19日舉辦「加氫站運維管理及發展研析成果

專家座談」，會議包含國際加氫站發展策略、日韓加氫站考察分享、加氫站設置規劃建議、加氫站暨相關設施運維安

全管理及發展分析等四大主題。

3. 為鼓勵企業投入氫能技術研發、生產和應用，經濟部產業技術司「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產業發展署「產業

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與能源署「業界能專」及「法人能專」，透過補助研究機構、業界，輔導投入氫能各項料源、

應用及輸儲等技術驗證，建立氫能應用技術、驗證安全性、降低成本等，以達國內氫能發展目標。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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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氫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辦理情形】（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建議繼續列管
雖然各項措施已於112年陸續啟動，經濟部後續仍須依照執行情形，滾動調整各項措施及氫能

發展策略。



為利氫能示範驗證計畫之推進，請經濟部儘早啟動相關社會溝通之程序，俾利取

得利害關係人之共識。
會議結論

1. 我國氫能尚處研發與示範驗證階段，主要以國營事業及法人機構之封閉性場域為主。經濟部後續將藉由推動氫能示

範驗證計畫，建立氫能應用環境，以提升民眾熟悉度與接受度，同時對社會大眾進行完整資訊傳遞，增加民眾資訊

知情的途徑與機會，深化對氫能技術及安全性的理解，達成推動氫能共識。

2. 於相關單位網站提供氫能政策及推動計畫之資訊傳遞外，持續規劃辦理

(1)氫能產業座談會/研討會

(2)氫能新型態工作模式相關課程(含氫能研究及應用概述)

(3)加氫站及加油站法規修正座談會或研商會

3. 經濟部已完成加氫站設置宣導說明資料，提供地方政府，強化社會溝通。

4. 經濟部已請國營事業配合設置示範加氫站，積極與社會溝通說明。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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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氫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辦理情形】（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建議繼續列管
雖然各項措施與規劃已於112年陸續啟動，經濟部後續仍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與情形，進行

滾動調整。



現階段能源轉型將帶動建築及交通等面向的轉型，面臨革命性的轉型過程，應跳

脫框架以新思維去面對。
會議結論

1. 內政部建研所已於112年版綠建築評估手冊，將充電樁設施納入「廢棄物減量指標」評估項目，並於112年7月1日實

施。

2. 交通部持續透過觀察國際運具電動化政策發展、國內外車輛運輸產業市場需求及技術發展趨勢，同時透過社會溝通、

跨部會研商會議等，由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透過水平與垂直跨單位跨域協作推動，廣泛蒐集各方意見，以精進運具

電動化及無碳化推動方向。並於112年11月28日舉辦「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行動計畫之社會溝通會議，

邀集產官學研及社會大眾共計150人進行座談交流，交通部並已收斂與歸納各方意見為6大議題，包含電動車輛補助

獎勵與優惠貸款、電動公務車租賃、公共充電樁(站)資訊共享、收費方式及規格標準化、電動大客車充電站場域、充

電樁(站)用電配套及碳權等議題，並就各類議題研擬後續推動作法，未來擬以檢討會議方式，回饋予57項行動計畫

之權責部會，以精進我國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推動方向。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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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辦理情形】（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 建議解除列管
①內政部已將綠建築評估手冊，納入充電樁設施評估項目，並於112年7月1日正式實施。

②交通部已於112年11月辦理社會溝通會議，蒐集產官學研各方意見，作為未來推動策略參考。



有關未來電力及儲能系統架構規劃、電動運具發展以及建築法規修訂等議題，擇期邀

集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召會研商。
會議結論

1. 行政院已於112年4月21日核定「電力系統與儲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刻由各權責單位持續推動，核心策略包括：

(1)強化電網基礎設施。(2)提升系統各項資源調控能力。(3)推動電網數位化。

2. 交通部已於112年11月28日舉辦「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行動計畫之社會溝通會議，針對「社區內建置充

電樁之措施及方向」進行座談交流，交通部亦將各方意見收斂與聚焦為3大重點，包含既有公寓大廈設置充電樁配置

延伸議題(如公共安全、住戶權利義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規調和、停車場與建築之公共安全等議題，會中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與消防署兩單位對於宣導整體區域性用電評估已達成共識。

3. 內政部已於108年7月1日修正施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62條規定，新建建築物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

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另也擬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包括請

台電進行事前專業評估、降低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門檻、使用階段應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等，刻於行政院審查中。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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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辦理情形】（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建議繼續列管
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皆已針對未來電力及儲能系統架構規劃、電動運具發展以及建築法規

修訂等議題研議及辦理，本院擬再擇期召會進行跨部會研商。



請農業部就規劃之自然碳匯3大潛力領域工作持續推動，並就科技計畫先期推動成

果，進行落地應用推廣，以加大增匯效率及量能。
會議結論

農業部刻正針對112年增匯科技計畫先期可落地應用成果，規劃於113年進行示範場域推廣應用，並持續於113年至

114年精進碳匯技術及科學研究，以加大碳匯量能及效率。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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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然碳匯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辦理情形】（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 建議解除列管
相關工作皆持續依農業部規劃進行，且已納入12項關鍵戰略半年度管考項目（免除重複管考）。



林明儒委員建請政府釋出工業區土地，以利鋼鐵業移出部分軋鋼廠，方便後續將

煉鋼廠分階段設備汰舊換新，以期達成2050年碳中和目標。

決議：請經濟部先行研議委員意見，並給予具體答復。

會議結論

1. 豐興鋼鐵公司擬進駐彰濱產業園區，分別於112年7月12日、9月7日拜會經濟部組改前之工業局，並於112年10月6

日拜會經濟部組改後之園區管理局，回應意見及建議：

(1)擬取得用地期程過長(124年)，請再酌予考量。擬引進2項產業「2413鋼鐵軋延及擠型業」非屬產業園區不容許

引進行業類別限制，惟「3830資源物回收處理業」非屬產業用地(一)容許進駐之產業，建議調整產業類別。

(2)有關線西西三區B區再生粒料填築地用地提供之建議，園區管理局將持續蒐集廠商建議，並納入後續規劃參考；

另線西西三區C區屬未圍堤造地，倘須辦理圍堤造地，尚有環評、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範圍等議題尚待處理，屬

未來長期可供給土地。

2. 會議結論：倘豐興鋼鐵公司規劃以124年取得用地者，建議以彰濱產業園區線西西三區為優先考量；倘規劃3至5年

內取得用地者，建議考量彰濱產業園區崙尾西區五期南側及金屬專區9-11期(約24公頃)、西二區二期(20公頃)，請

豐興鋼鐵公司會後再行評估其用地需求期程，再行召開會議研商。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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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一】（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 建議解除列管
經濟部持續與業者溝通，並已研提相關意見與建議。



周桂田委員建議政府擴充淨零碳排轉型之社會科學與法制研究架構、經費，規劃

長程之「淨零轉型社會科學國家型計畫」，以系統、前瞻因應淨零轉型挑戰。

決議：請國科會針對我國推動「淨零科技方案」，提供詳細規劃與說明。

會議結論

國科會針對我國推動「淨零科技方案」，已於112年7月提供委員規劃說明資料，內容摘要如下：

1. 「以人為本」、「以終為始」、「布局未來」與「比肩國際」四項核心重點發展策略，整合推動五大淨零科技領域。

透過9場民間/專家交流會議與12場跨部會溝通會議，凝聚各界對於淨零科技發展之共識。於111年12月5日經國科會

第2次委員會議通過本方案內容，透過永續及前瞻能源、低(減)碳、負碳、循環與人文社會科學等五大淨零科技領域

推動，全面性與系統性的推動淨零轉型。

2. 行政院已於112年3月核定「淨零科技方案（第一期2023-2026年）」，將加速技術落地應用與導入前瞻科技研發，

如發展大型化(15MW)浮動式離岸風電平台技術，協助推動國內首座浮動式離岸風電商轉、布局深層地熱、去碳燃氫

等前瞻能源技術。為達成國家2030年淨零政策目標，所需之淨零科技基盤建置，除了策略性地與全球指標性機構合

作，發展領先國際之淨零科技外，並將搭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論證，作為相關配套政策與社會溝通基礎，以及致力於

建立民間自主投入機制，使民眾更容易了解淨零科技與應用，進而在生活中實踐。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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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二】（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 建議解除列管
國科會針對我國推動「淨零科技方案」，已提供委員規劃說明資料。



吳心萍委員建議農業部農水署針對微水力發電，培力各地區管理處對公民電廠的

認知，以對社區公民電廠取得圳路使用權，設計較為友善的招標機制。

決議：請農業部農水署參採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會議結論

農業部農水署配合再生能源政策，推動農田水利設施結合小水力發電發展，督促各管理處秉持公正及公開程序辦理公

開招商，所訂定招商文件範本，具促進農村能源自主之推動機制，於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廠」之團體

可以參與投標，評選項目亦納入促進農村能源自主計畫。農業部農水署已規劃友善招商機制，後續亦將視實務推動情

形，適時滾動檢討招商機制，以促進農村能源自主。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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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三】（112年6月20日委員會議）

管考建議 建議繼續列管
吳心萍委員於本次會議，針對本案再次提出意見：

苗栗穿龍圳社區雖已申請到經濟部第一階段獎勵，但在第二次招標時，農水署之圳路使用權，

仍擇回饋金比例高於該社區0.5%之系統商得標。建請農水署修改未來圳路之招標規格，應採

最有利標而非價格標，以免商業利益持續擠壓到農村、社區之能源自主，以及社區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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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席裁示 解除列管4項 繼續列管5項

一
歷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持續列管，請經濟部參採委員意見，持續強化公民電廠參與
機制，並請盤點環社檢核機制，除了漁電共生以外之其他適用類型。 

二
氫能推動尚屬於示範驗證階段，請經濟部持續有關技術研發，同時就安全法規進行
研議調適，未來進入商轉階段後，需考量搭配政策誘因，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

三
為利氫能示範驗證計畫之推進，請經濟部儘早啟動相關社會溝通之程序，俾利取得
利害關係人之共識。 

四
現階段能源轉型將帶動建築及交通等面向的轉型，面臨革命性的轉型過程，應跳脫
框架以新思維去面對。 

五
有關未來電力及儲能系統架構規劃、電動運具發展以及建築法規修訂等議題，擇期
邀集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召會研商。 

六
請農業部就規劃之自然碳匯3大潛力領域工作持續推動，並就科技計畫先期推動成
果，進行落地應用推廣，以加大增匯效率及量能。 

七
林明儒委員建請政府釋出工業區土地，以利鋼鐵業移出部分軋鋼廠，方便後續將煉
鋼廠分階段設備汰舊換新，以期達成2050年碳中和目標。
決議：請經濟部先行研議委員意見，並給予具體答復。



八
周桂田委員建議政府擴充淨零碳排轉型之社會科學與法制研究架構、經費，規劃長
程之「淨零轉型社會科學國家型計畫」，以系統、前瞻因應淨零轉型挑戰。
決議：請國科會針對我國推動「淨零科技方案」，提供詳細規劃與說明。



九
吳心萍委員建議農業部農水署針對微水力發電，培力各地區管理處對公民電廠的認
知，以對社區公民電廠取得圳路使用權，設計較為友善的招標機制。
決議：請農業部農水署參採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

前次112年6月20日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共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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